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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施工现场人员换

发电子证书及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吉建人〔2022〕25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长春新

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

局，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相关企

业：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

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关于开展住房和城乡

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及《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关于实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电子化的通
知》等文件要求,现就“吉林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管理系统”中的《住房和

城乡建设领域专业人员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

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以下均简称“原证书”)换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

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合格

证》电子证书(以下简称“电子证书”)及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等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换证范围  

  在“吉林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管理系统”中证书信息显示有效的“原

证书”。如证书信息已无法查询或注销状态，则不能申请换发电子证书。  

   二、换证工作流程  

  持有“原证书”且符合换证条件的人员，须在 2022 年 12月 31 日前，申请

更换《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住房和城乡

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电子证书，逾期“原证书”自动作废。  

   （一）个人用户注册。登录“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

系统”（http://rcgz.mohurd.gov.cn)，点击“个人用户”完成个人账户注

册。  
   （二）完成继续教育。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登录住建部“住房和城乡建设行

业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资源库”（https://zyk.etledu.com）参加继续教育，参

加学习不少于 32 学时，培训完成后，继续教育信息将上传至“住房和城乡建设

行业从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系统”。  
   （三）换发电子证书。登录“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

系统”，点击“证书管理”按提示进行操作，系统将自行完成“电子证书”换

发，“电子证书”可自行下载留存。  



  换证后的证书管理工作，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规定执行。  

   三、继续教育  

  （一）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自更换或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

业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电子证书的次年起，每年应参加不少于 32 学时的继续

教育。2 年累计不满 64 学时或未从事相应岗位工作的人员，应重新参加施工现

场专业人员培训学习。如一人持有多个专业证书，须分别参加继续教育。  

  （二）学员继续教育登录住建部“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教育培训

资源库”（https://zyk.etledu.com），参加 32 学时继续教育培训。继续教育

合格后，培训记录上传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培

训管理信息系统”，完成当年继续教育。  

   四、其他事项  
  （一）按住建部要求，我省对“吉林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管理系统”

中“原证书”的证书编码进行了重新编排，对部分证书专业及工种岗位名称进

行了调整，现已将整理后的人员证书信息上传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培训管理

信息系统”。持证人登录“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系统”
注册个人账户后，即可查询本人名下调整后的所有证书信息。  

  （二）“吉林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管理系统”中的试验员、测量员、

线务员、计算机等级、机务员、水利技术工人等证书的专业名称与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住房和城

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岗位名称无法对应，数据无法上传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培训管理信息系统”。此类证书信息可在“吉林省建设工

程技术人员培训管理系统”查验。  

  （三）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尽快通知企业及持证人完成施工现场专业人

员、技能人员“电子证书”换证工作，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避免因时间延

误导致证书失效情况发生。  

  （四）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注册

及使用住建部“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资源库”继续教育的人
员，遇到技术问题，请拨打平台客服中心（电话）4009999355 转 1 咨询。  

  联系人：吴斯琪 厅建管处  0431-82752530  

    

  附件：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人员换发电子证书及继续教育操作流
程。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年 11 月 14日  


